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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
承辦人：李念純
電話：02-27208889轉3358
電子信箱：edu_acc.21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6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會字第113309158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加強清理本局所屬各級學校委辦或補助案件未結帳項一

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3年度第4次清理帳列未結帳項會議決議辦理。

二、各級學校承辦本局委託或補助案件，應於活動結束2週內，

繳回實際支用明細表或收支結算表辦理核銷作業，如有餘

款應同時一併繳回，避免分次辦理核銷時間冗長，影響帳

項處理時效性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松山工農 1130906

*NOAA1133011165*


